
汕头职院教学督导室文件
2023 100

关于开展2023年创新强校工程

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、院（部）、中心（馆）：

根据学院《关于做好我校 2023 年度二级学院考核工作的

通知》等相关考核文件的要求，现将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2023

年创新强校工程考核工作方案》发到贵处。请各牵头部门按文

件要求，制订材料提交标准；由马院、心教部、各二级学院将

材料提交到牵头部门；各牵头部门按附件 2 示例，汇总、整理

成自评报告和佐证材料，并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前，将自评报

告、佐证材料、评分表提交到教学督导室邮箱。

附件：

1.2023 年创新强校工程考核工作方案

教学督导室

2023 年 12 月 20

2.示例：3.3.1 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标志性成果计分说明

3.2023 年创新强校评分汇总表

日


